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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经适房“配建”廉租房

兰州市安宁区的桃林小区，是
被媒体广为宣传的“贫富混居”小区

“样板”。
“我们的确在积极探索，努力为

低收入者解决住房问题。”但对于媒
体归纳出的“贫富混居”这一称呼，
兰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主任孙
建中觉得“有点炒作”。

关于在商品房小区里配建廉租
房，孙建中表示，经过一段时间的调
研，目前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今年兰
州市政府将会出台相关的政策。具
体的做法，会在土地出让时对开发
商降低一定幅度的土地价格，要求
他们开发出一定比例的限价房。

从2007年开始，兰州市不断扩
大廉租房保障范围，提高了人均住
房面积标准，还将入住门槛由“低保
住房困难家庭”扩大到“低收入家
庭”。2010年，兰州市廉租住房保障
范围确定为：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0
平方米以下的人均月收入400元以
下低收入家庭。

“桃林小区既有经济适用房，也
有廉租房。”孙建中透露，兰州的廉
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都不是“单独一
边”或“自成一体”，而是全部采用了

“配建”融入彼此，或在一个小区内
有几幢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或在
一幢经济适用房内有几十套廉租
房，楼房的外观造型与色泽都一模
一样。

孙建中说，这种“混居”模式有
许多好处：其一，可以不让保障性住
房“边缘化”，利于形成拉、帮、带氛
围，让贫困户在邻居的积极影响、帮
助下，走上发家致富之路；其二，在
运行中也不会因为出现小区集体缴

不起水、电、气、取暖费，而出现断停
水、电、气等现象，有助于小区管理；
其三，不易让某一层次的人全部集
聚在一起，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廉租房将配入

商品房小区

据了解，兰州其他几处有“配
建”廉租房的经适房小区位于雁滩
高新开发区、九州经济开发区、西固
区，正在建设中，住户入住最早也要
等到下半年了。

其中，在兰州白塔山后面的九
州中心花园小区，建有306套廉租房
和100套经济适用房，将于今年下半
年交付使用。该小区位于九州开发
区，其售价仅为每平方米2400元。而
与其邻近的创城小区商品房均价则
已超过5000元。

据统计，目前兰州有2 . 4万户居
民属于保障范围，该市已开工建设
廉租房1 . 3万套，计划再开工建设
7000套，每套房屋面积在50平方米
左右，保证80%的保障对象住进廉
租房，剩余的20%则通过发放租房
补贴的方式给予保障。

据孙建中介绍，资金困难是制
约兰州住房保障工作的一大难题。
如今年新开工建设廉租住房4316
套，需资金4 . 4亿元，中央财政已下
达补助资金逾1亿元，其余资金需省
市区三级配套。

此外，建设用地不足也直接制
约了保障性住房建设。兰州处在两
山夹一河的狭长谷地，土地资源紧
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难
以充分保障。

接下来，兰州将进一步扩大保
障房覆盖面。据了解，供应对象由
中低收入家庭调整为低收入家庭

后，包括公务员、教师等在内的中
等收入家庭住房问题日渐突出，农
村进城务工者的住房尚未纳入保
障体系。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商品房中
配建廉租房。”孙建中说。

“开奔驰的跟骑三轮的

能住一起吗？”

尽管兰州当前的举措还并非人
们想象中的“贫富混居”，但兰州各
界已经开始议论纷纷。

采访中，有兰州市民认为，在理
论上，通过“贫富混居”，富者可以树
立榜样作用，施与积极影响，让贫困
者奋力追赶。然而，在现实中彼此陌
生的城市社区里，这种积极影响很
难自然而然发生作用。

兰州巨信房屋中介公司董事长
陈学礼表示：按照他的经验，一般是
商品房开发中涉及拆迁的，才会出
现“贫富混居”这种情况。

陈学礼说：“由于拆迁户都是低
收入家庭或者城市周边的农民，所
以拆迁的房子往往都供不起暖气
费、物业费。”由于这部分拆迁户交
不起相关的费用，导致同一栋楼上
的居民开了“两个门”，正常缴费的
走一个门，交不起费的走一个门。

一位长期关注兰州保障房建设
的专家表示，“混居”违背了市场经
济最基本的原则。“在一个高档小区
里面，安插几个贫困者住进去，显得
不伦不类。”他认为，“保障性住房建
设属于政府的工作，不应该推给开
发商。”

甘肃农业大学副教授贺有利建
议，政府应该加大廉租住房的资金
补贴。他认为：“兰州的做法需要积
极探讨，稳妥推进，需要长期的实践
检验！住房保障制度需要坚持市场
经济的原则，需要综合兼顾我国人
口众多、经济基础差、住房保障欠账
大、政府的财力有限等因素。”

记者联系了数位兰州本地房地
产开发商，一听采访的话题，很多都
表示不好说，不能说，或者等了解清
楚了再说。

兰州房地产企业兰雅集团董事
长宋艾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兰州房管局的这一做法“肯定行不
通”，政府要做的不是在商品房里安
插廉租房，而是要加大力度增加经
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和供给。

很多开发商认为，商品房和廉
租房不属于一个类型，前者是开发
商为有条件的人群开发的优质的住
房，而后者则属于政府为无房者提
供的最低条件的住房。

一位开发商给记者举了一个例
子：假设一个摆地摊的小商贩和一个
开奔驰的成功人士住在同一个商业
小区，这个小区开两道门，一道门每
天进出的是骑三轮车的小摊贩，一道
门则每天进出的是开奔驰的人。“那
么你说，这个开奔驰的人会怎么看我
们开发商？” 据《中国经济周刊》

配建保障房

政策早就有

“在商品房小区内配建一
定数量的保障房，目的是为了
推进社会各阶层融合。配建保
障房，国家政策早有规定，而
且已在全国普遍推行。”住建
部权威人士表示。

早在2007年，《国务院关
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
困难的意见》(国发[2007]24
号)规定：新建廉租住房“主要
在经济适用住房以及普通商
品住房小区中配建，也可以考
虑相对集中建设。”

2009年6月，由住房城乡
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
政 部 三 部 委 共 同 推 出 的

“2009-2011年廉租住房保障
规划”中，也明确规定：“新建
廉租住房采用统一集中建设
和在经济适用住房、普通商品
住房、棚户区改造项目中配建
两种方式，以配建方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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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城市更新计划”

在法国的一些大城市中，
“富人区”与“廉租区”泾渭分
明，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时有
发生。为缓解这一现象，近年
来，法国开始推行“城市更新
计划”，规定每个社区必须提
供20%的社会福利住房，并规
定将廉租房建在普通住宅区。
同时，法国政府还推行“十万
欧元住宅”计划，大量推出售
价10万欧元的较低价格商品
房，以满足中低收入者需要。

美国的“新城市主义”

上世纪 70年代，美国开
始出现一种城市规划思潮，即
新城市主义，提倡不同收入阶
层的人应该混合居住，美国一
些地方政府改变了以往集中
建设公共住房的传统做法，转
而以混合居住作为其根本的
发展策略，将面向中低收入群
体的公共住宅和商品住宅结
合起来开发，允许一定收入范
围内的高、中、低收入居民在
一定的地域内混合居住。

英国的“配建”政策

英国上个世纪70年代集
中建设的许多社会保障性住
房已成了穷人的集中地，由此
引发的高失业率、高犯罪率、
医疗教育服务欠缺等问题至
今 还 没 有 得 到 有 效 破 解 。
2007年，英国出台政策要求，
在批准建房土地时，要求每一
个住宅小区必须包括一定比
例的、总价在6万英镑以下的
低成本、小户型住房。

▲位于北京广渠门北里的京城仁合小区是北京最早的商品房与廉租
房配建的小区，“混居”对这里的居民来说并无特别的感觉。

因为“政府主
导 ”下 的“ 贫 富 混
居”，西部重镇兰州
得到了全国范围内
的“严重”关注。

据报道，为“遏
止城市低收入群体
边缘化，缩小社会贫
富差距”，兰州市近
日施行“贫富混居”
办法，在商住小区内
配建与商住楼外观
造型、色泽都一样的
廉租房和经适房，推
进保障房建设。

此前也有消息
称，武汉市将不再成
片开发经适房，无论
开发什么楼盘，都必
须按比例提供经适房
和廉租房。另据消息，
上海、北京、宁夏、重
庆、广西等地，也已经
或即将开始在商品房
项目中配建限价房、
廉租房、经适房。

“贫富混居”，是
否堪当“缩小贫富差
距”、平缓社会矛盾
的中和剂？它真的能
够如策划和实施者
们所期待的一样，提
升城市居民的幸福
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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